附件2
关于《奎屯市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试行)（草案）》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和必要性
[bookmark: OLE_LINK1]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切实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建立健全有效的企业负责人激励约束机制，规范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市国资局依据伊犁州国资委制定的《关于印发<伊犁州本级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伊州国资发〔2025〕18号），结合我市市属国有企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新党发〔2017〕23号）
3.《自治区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实施意见》（新国资发〔2017〕478号）
4.伊犁州国资委监管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方案（2025年）
5.《伊犁州本级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试行）》
三、制定过程
奎屯市国资局高度重视对市属国有企业管理工作，从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角度出发，开展关于建立有效的企业负责人激励约束机制政策措施的制定起草工作。市国资局认真学习国务院和自治区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借鉴上级部门的好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市实际出发，起草了本办法草案,并积极征求有关企业、专家和法律顾问意见，经市财政局党组会审议决定，现在政府网站进行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完成后，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市国资局负责人签发本办法。
四、主要内容
《奎屯市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试行）（草案）》共有6章、35条内容，对本办法制订依据、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和职责权限进行了明确，对企业负责人薪酬构成、确定及支付、薪酬福利管理、薪酬管理、薪酬监督等各环节作了全面的规范，同时明确了办法解释权归属和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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